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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 总 则 

第一条   目的 

校企合作是学校提高毕业生就业、满足企业人才需求，提高

学校办学实力的重要途径，为加快校企合作建设，促进教学、科

研水平全面提升，带动招生、就业良性循环，适应社会需求和学

校发展需要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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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适用于学校与国（境）内的企业在招生、就业、人才

培养、实践教学、科研、技术服务、培训等环节或领域开展的合

作。 

第三条  机构 

学校成立校企合作领导小组，下设校企合作办公室，负责做

好组织管理，制定校企合作计划，指导校企合作各个环节的工作，

协调解决各种问题，保证校企合作工作的正常运转。其主要职责

是： 

（一）协调校内合作单位与企业的合作关系。 

（二）负责重大校企合作项目的运作及管理。 

（三）负责校企合作项目的合同管理及统计、总结等工作。 

（四）负责对校内合作单位工作的考核、评价，检查履约实

施情况。 

（五）负责校企合作工作经费的管理。 

（六）负责校企合作中的其它事项。 

第二章   合作 

第四条  条件 

（一）合作企业的基本条件 

校企合作的企业一般应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，具有可持续发

展的能力和较好的业绩，具有较高的合作诚信度。 

（二）合作项目的基本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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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企合作项目应符合学校办学的定位和发展需求，符合学校

特色专业建设、重点实习基地和就业基地建设要求，符合各系部

人才培养方案的基本设置条件。 

（三）不宜引进的校企合作项目范围 

1. 拟引进的校企合作项目中含有国家或行业协会明令禁止

的设备、材料、工艺或技术。 

2. 单纯进行商业性生产经营。 

3. 有关法律、法规禁止的其它情形。 

第五条  审批 

（一）提出申请 

需要建立校企合作的相关部门在与意向合作单位建立正式

合作关系前，需向校企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申请。 

（二）审查 

校企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校企合作项目初审后，提交校企

合作领导小组审查，校企合作领导小组成员按照各自部门职责进

行相应审查。  

（三）批准 

校企合作项目审查后，提交主管领导或院长审定通过，由主

管领导或院长代表学校签署校企合作协议后生效。 

 

第六条  形式与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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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专业教学团队应在探索校企合作新型办学模式的实践中，

不断总结经验，开展全方位、深层次、多形式的合作。 

1.共建专业课程体系和内容，根据技术发展和岗位能力需求

的变化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，引入行业企业标准，与企

业专家一起编写修订教学参考资料。 

2.共建师资队伍，引进企业专家做兼职教师，派出学校教师

到企业定岗进修，共建企业专家与专业教师构成的教学团队和科

研团队，服务教学，服务企业发展。 

3.共建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，优化实习实训条件，让实习实

训更加贴近实际工作过程；可以考虑设置校中厂、厂中校，为学

生提供见习、实习场所。 

4.在坚持“优势互补，资源共享，互惠互利”的原则基础上，

学校与企业签订订单培养协议，按照企业人力资源配置计划和技

术要求，对学生实施定向培养。实施订单培养的班级可以采取冠

名制等管理形式。无论是长期合作还是短期定向培训，均可视为

订单培养。 

5.学校按照协议为企业培训员工，提高员工素质和学历水

平。 

6.探索实践教学模式，进行工学交替教学模式的探索。 

7.企业对以任何名义对学校进行捐助，包括企业奖学金等形

式，视作校企合作的形式之一，但可简化手续。附加条件的捐助，

应以协议的形式规定双方的责任义务，履行完整的审批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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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 管理 

第七条  日常管理 

每学期末，对口联系部门应向校企合作办公室上报校企合作

工作总结，及时反映校企合作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，

并及时将签订的校企合作协议上交校企合作办公室备案登记。 

 

第四章   附 则 

第八条  学校与国（境）内的事业、社会团体、政府部门等

单位开展的合作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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